
关于对《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数字广告

产业高质量集聚发展实施细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持续推进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广告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抢抓数字广告产业发展机遇，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培育壮大数字广告市场主体，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结合当前区域政策竞争态势及我区数字广告产业发展实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起草《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数字广告产业高质量集聚发展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起草文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考虑

（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是产业规模体量偏小，龙头企业带动不足。我区数字广告企业呈现“小而散”的特点，营业收入亿元以上企业数量偏少，缺乏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头部企业和领军机构，产业集聚效应尚未充分显现，难以形成“龙头引领、骨干支撑、潜力迸发”的良好产业生态。

二是融资渠道不畅，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较大。数字广告企业多为轻资产运营，缺乏有效抵押物，传统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不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较为普遍，企业发展动能受到制约。

三是产业生态体系尚不健全，服务平台支撑不足。数字广告产业的良性发展需要完善的政策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组织的支撑，目前我区在数字广告产业园区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行业交流活动等方面的投入和保障仍需加强。

（二）主要考虑

在实施细则制定过程中，重点把握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 聚焦我区数字广告产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围绕载体建设、技术创新、资金支持、人才引育、市场拓展等关键环节，提出针对性扶持措施，力求精准发力、务求实效。

二是坚持对标先进，突出特色。参考借鉴外省市支持数字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文件精神，结合我区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广告产业领域，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三是坚持系统思维，协同发力。注重数字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将资金支持、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住房保障、人才落户等各方面措施有机整合，构建全周期、多层次、广覆盖的服务体系，形成合力。

四是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侧重于提供公共服务、降低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数字广告产业发展，形成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良性互动的格局。

三、主要内容说明，拟采取的措施或者将要实施的制度

本实施细则围绕促进数字广告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拟采取以下措施和制度安排：

（一）支持数字广告园区发展建设。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动数字广告产业园建设的指导意见》，支持各乡镇、街道优化产业和空间布局，依托辖区各类产业园区，因地制宜打造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获批“省级数字广告产业园”“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的园区，获评当年给予不超过300万元的一次性营运资助。
（二）大力支持数字广告企业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深耕数字技术创新、强化合规经营管理、优化全产业链服务能力，加快推动数字广告业态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对年承接广告主业务全年投放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数字广告企业，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数字广告企业年度最高奖励不超过50万元。
（三）支持中小广告企业壮大发展。鼓励街道、乡镇通过主动走访服务和政策扶持，对纳入北京市数智标杆场景优秀案例集的示范应用，单个项目最高给予20万元支持，单个企业年度最高支持100万元。

（四）支持数字广告企业出海发展。对于数字广告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的子公司、分公司、代表处等境外分支机构，对年承接广告主业务全年投放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数字广告企业，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数字广告企业年度最高奖励不超过50万元。

（五）支持数字广告创意水平提升。对举办产业活动成效显著的园区、园区内获国际级、国家级奖项的数字广告企业，分别给予园区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园区内企业年度奖励不超过10万元。

（六）支持总部企业高质量发展。鼓励发展对具有带动区域产业生态、供应链、服务标准、协作模式、改革优化、产业升级等北京市认定的新增总部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给予10万元支持。
（七）支持京津冀广告行业一体化协同发展。落实《京津冀广告业发展和监管合作协议》要求，鼓励符合条件的广告企业依据《广告企业信用评价规范》进行申报，年度内被评为AAA级（三级）、AAAA（四级）、AAAAA级（五级）的广告企业，一次性分别给予10万元、20万元、30万元支持。
（八）支持数字广告企业参与标准化试点。鼓励数字广告企业参与数字广告、广告监测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研制。对符合《实施首都标准化战略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参与并正式发布行业、本市地方、团体、国家、国际标准的广告企业给予相应资金扶持。
（九）为数字广告企业提供金融综合服务。支持为数字广告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协助申报市、区两级利息补贴支持。
（十）支持优秀数字广告作品创作。鼓励企业创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副中心文化的优秀广告作品。对获得国家级广告长城奖铜、银、金奖的企业；在省级各类“广告大赛”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参赛主体；以“副中心”为主题创作的优秀短视频、公益广告的企业，给予相应资金支持。同一年度内符合多项奖励条件的广告主体，按照最高奖项标准给予奖励。

（十一）支持数字广告企业人才引进。鼓励高等院校与广告产业园区共同培育引进高层次广告创意设计人才，依据《北京城市副中心人才认定标准》，按照入选层级，在资金奖励、引进落户、人才安居、创新创业等分层分类给予支持。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本实施细则由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将根据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通州区广告业发展实际适时优化调整，具体依照当年度发布的项目申报公告及相关补充文件执行。
（二）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试行期两年。


